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办文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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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
填  表  说  明

1．此表限于国务院部门、在京中央企业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使用。

2．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、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。
3．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口本一致，出生年月一律按公历填写。
4．何年毕业于何校－填写获得最高学历的年份及学校、系、专业。
5．现工作单位－填写所在京外工作单位的全称及其隶属关系。
6．职务－填写本人现在担任的主要行政职务，即处长、主任科员、总会计师等。
7．职称（职业资格）－填写本人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名称，如工程师、技师、调质技师等。
8．简历-从上高中开始填起，起止时间要相互衔接。
简 历（含 学 历）








